2025年公共场所卫生监督工作总结及2026年工作计划

2025年，区卫生健康局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、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、《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紧紧围绕“保障公众健康、服务民生安全”核心任务，聚焦重点领域、关键环节和群众关切，扎实推进公共场所卫生监督工作，全面提升公共卫生监管的规范化、精准化和智能化水平。现将全年主要工作情况总结如下。
一、加强宣传培训，压实主体责任
坚持“教育先行、预防为主”，通过分类别、分行业开展专题培训，切实提升经营单位依法经营意识和卫生管理能力。
（一）集中空调通风系统专项培训。组织召开全区集中空调使用单位卫生工作会议，对20家重点单位负责人开展系统培训，重点讲解《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》要求，明确清洗消毒频次、日常维护要点及突发污染应急处置流程。同步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，现场下达《卫生监督意见书》20份，实现“培训+检查+整改”闭环管理。
（二）游泳场所卫生能力提升行动。召开游泳场所负责人专题培训会，围绕水质自检、余氯控制、池水循环、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内容进行标准解读，并就如何提升卫生管理水平、防范群体性健康风险开展现场交流。会后对全区15家游泳场所开展检查，下达监督意见书15份，为暑期游泳高峰提供安全保障。
（三）重点场所卫生与艾滋病防治融合宣教。针对住宿、美容、理发、歌舞厅等人员密集、流动性强的公共场所，联合疾控防艾部门开展“卫生标准+艾滋病防治”双主题培训，覆盖60余家单位。通过典型案例剖析、法规条文解读等方式，强化经营者主体责任，现场下达监督意见书60份。
二、聚焦突出问题，开展多轮专项整治
结合季节特点和行业风险，精准部署五大专项行动。
（一）大型住宿场所专项检查。重点核查经营100间客房以上宾馆的卫生许可证亮证经营、从业人员持有效健康证明上岗、公共用品用具“一客一换一消毒”落实等情况，检查10家单位，下达监督意见书10份。
（二）游泳场所全覆盖检查。对15家游泳场所实现监督覆盖率100%、水质检测率100%，确保水质安全达标。
（三）大型商场卫生监督行动。对4家商业综合体的公共区域通风、卫生间保洁、集中空调使用等开展督导。
（四）美容美发行业大排查。集中力量检查理发店185家、美容店198家，重点整治工具消毒不规范、卫生制度缺失等问题。
（五）沐浴及娱乐场所专项治理。检查沐浴场所12家、歌舞厅（KTV）6家，督促落实公共区域清洁消毒和通风换气措施。
全年累计监督检查各类公共场所612家次，下达《卫生监督意见书》340余份，有效防范了公共场所卫生风险。
三、落实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，提升监管公信力
（一）严格按照国家及省级任务要求，高质量完成“国家双随机”监督抽检工作。完成游泳场所国家“双随机”任务6家，完成美容美发、住宿沐浴类场所“双随机”任务60家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，通力协作完成“双随机一公开”工作。联合教体局、市场监管局检查游泳场所2家；联合宣传部、文旅局、消防大队、市场监管局检测文化娱乐场所6家；联合公安局、消防大队、住建局检查住宿场所4家，形成齐抓共管新格局。联合宣传部、文旅局、消防大队、市场监管局，开展元旦节前安全生产专项行动，对全区2家电影院、2家发行企业，在职责范围内开展联合检查。
四、强化技术支撑，推进监督抽检科学化
依托实验室检测手段，提升执法精准度。监督抽检15家游泳场所开展水质，检测余氯、菌落总数等关键指标；监督抽检8家住宿场所公共棉织品、杯具等用品微生物指标；监督抽检5家美容美发场所的毛巾、理发工具等微生物指标，为执法提供科学依据。
五、2026年工作思路打算
下一步，我局将持续加大对公共场所卫生安全问题的现场监督检查力度，进一步规范公共场所单位的卫生管理，以更严格的标准监督好公共场所监管的每个环节。

